
达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征询渠县人民医院创建三级甲等综合

医院前置要求的公示

根据《四川省医院评审实施办法》、《四川省三级综合医

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（2023年版）》规定，我委拟将渠县人

民医院纳入四川省 2025年度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评审计划，

向社会公开征询渠县人民医院在依法设置和执业、公益性责

任和行风诚信、安全管理和重大事件以及综合管理等四方面

情况，现予以公示。

如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对渠县人民医院在前置要求存

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实名反映，公示期

限为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7个各工作日内（2025年 4月 10日

-4月 18日）。

联系电话：0818-3091471

0818-3091485

附件：四川省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（2023年

版）

达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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